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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EGSZ 每月通訊讀者: 

 為了應對高額的電費和天然氣費用，德國聯邦政府出台了相應的援助措施。

對此有足夠的理由詳讀這些生效的規定。 

 

   德國有限責任公司的執行董事離職到底是以法院登記為標準嗎？我們可以看

一個相關的案例解析。 

 

   您對本期信息月刊中的文章或其他主題有疑問嗎？請聯繫我們。我們很樂意

幫助。 

具體內容請看今期稅務法律快訊: 

 

• 關於 12 月緊急援助的稅務問題 

• 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的有效解職--不承擔工資稅債務責任 

• 沒有法律義務的情況下向僱員支付獎金，現在有了做成準備金的可能性 

• BMF 關於特定種類光伏設備零稅率的草案 

 

祝您身體健康，工作如意！ 

 

 EGSZ 大中華事務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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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 12 月緊急援助的稅務問題 

該項緊急援助於 2022 年 11 月 14 日獲得聯邦委員會表決通過，並於 2022 年 11 月

19 日生效。根據其縮寫“EWSG”，它涉及國家針對天然氣和區域供暖的終端消費

者顯著增加的能源成本而採取的措施。它是繼 300 歐元的一次性能源價格補貼以

彌補電價上漲的又一措施。 

私人家庭以及每年耗氣量不超過 150 萬千瓦的工商企業有資格獲得該項緊急援助。

他們通過國家支付 2022 年 12 月的天然氣費用而得到減負。對於遠程供暖 則以

2022 年 9 月的預算賬單支付為基礎，進行一次性支付，作為補貼。這些由政府支

付的補貼，對某些接受者來說是有納稅義務的。 《2022 年年度稅法》包含了對

此特別設立的章節（XVI.天然氣/熱力價格製動器的稅收），其中包含四個標準

（所得稅法第 123 – 126 條 ）。 

首先確定的是，這項緊急援助僅在團結附加稅的納稅義務的起徵點上才開始徵稅，

也就是說，個人報稅的，其應稅收入為 66,915 歐元起，以及與配偶聯合報稅的，

2人應稅收入總額為 133,830 歐元起。而個人報稅的應稅收入，從 104,009 歐

元起，或 夫妻二人的應稅收入 208,018 歐元起，整個緊急援助都是要納稅的。

對於介於上述各自數額之間的收入，引入了 "緩解區 "的術語。而對於 12 月國家

支付的援助的納稅義務，其收入在這個兩個收入金額之間 – 即在緩解區內 - 只

有法律文本可以幫助解釋具有納稅義務的具體收入金額： 

"在緩解區範圍內，根據第 123 條第 2 款，僅將第 123 條都 1 款的減負部分（der 

Bruchteil der Entlastungen）計入應納稅所得，即納稅人的個人應稅收入與緩

解區下限之間的差額除以緩解區內的寬度（die Breite der Milderungs-zone ）。

" 

舉例: 

根據所得稅法第 123條第 1款規定的減免金額為 400 歐元，應稅收入為 80,000 歐

元，應稅收入中的減免部分計算如下: 

 

1. 應稅收入（將減負額度計入之前）與緩解區下限的差額 80000 – 66915 = 

13,085歐元 

2. 緩解區的寬度：104,009 - 66,915 = 37,094 歐元 

3. 應稅的減負額百分比為: 

13,085 / 37,094 = 35,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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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應稅的絕對減免部分（加計金額）為: 

35.275 % × 400 = 141.10 歐元。 

5. 根據《所得稅法》第 123條第 2款，應稅收入為： 

80,000 + 141.10 = 80,141.10 歐元 

需要注意的是，徵稅應在供暖公司開出有關緊急援助金額的發票的那一年才進行，

這通常應該是 2023 年。到提交這份納稅申報表時，肯定可以更詳細地解釋緩解

區的納稅義務。 

 

2. 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的有效解職--不承擔工資稅債務責任 

 

     解僱德國有限責任公司的執行董事後，他的執行董事相關工作即告終

止，無論何時在商業登記冊上登記。然而，該登記只具有聲明的作用。因

此，對於德國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來說，根據稅法，執行董事的職位的開始

和結束也完全取決於股東決議的內容和有效性。 

儘管在杜塞爾多夫財政法院審理的爭議案件中（涉及工資稅到底交不

交），書面股東決議中並沒有明確表達解僱執行董事的字眼，但並沒有普遍

要求股東決議必須是具體的，當然也沒有要求必須是明確的，因此默示決議

也是可能的。考慮到上述原則，原告的執行董事職位在涉案時已經結束。 

 

3. 為沒有法律義務的情況下向僱員支付獎金，現在有了做成準備金的可能性 

 

    如果僱員的獎金主要是為了補償僱員在上一財政年度的表現，那麼

未來產生的負債在過去就有其經濟原因（在這裡，獎金作為固定工資或其他

工資組成部分之外的額外薪酬工具）。由此可見，這與僱員在過去財政年度

的工作表現有因果關係。這與員工獎金同樣也有約束員工未來工作的目的並

不矛盾，雖然這只是一個次要的目的，至少不會凌駕於主要目的（對上一財

政年度工作的補償）。根據明斯特財政法院的觀點。 

    在設立準備金時，可以考慮到最遲在正常業務過程中必須編制資產

負債表時已知的影響價值的情況。只要在確定員工獎金時考慮的標準（增長

勢頭、訂單積累、收益發展、財務狀況）是基於一個財政年度的資產負債表

和年度報告，這些都是在相應的資產負債表日期已經存在的情況，但僅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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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資產負債表日期和資產負債表編制之間的時期才被知道就符合上述情

況。 

 

4.  BMF 關於特定種類光伏設備零稅率的草案 

 

    聯邦財政部（BMF）公佈了關於特定種類光伏設備零稅率的第一份草案。

該草案澄清了一些在實踐中引起不確定性的問題。該草案現確定企業（非小企

業）向購買者出售或無償轉讓光伏設備的行為是無（增值稅）報稅義務的銷售行

為。因此，如果購買者是按照小企業規定（報稅的），他必須注意該進項稅額調

整。在過去，許多光伏設備的運營商放棄了增值稅的小企業規定權，因為對他們

來說，在購買時申請進項稅扣除更經濟。因此，他們私人消費的電力也不得不受

制於價值轉讓稅。也因此，扣除的進項稅在下游被抵消了。這種情況咋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後也不會改變。 

 

    從 2023 年起，購買光伏設備的企業將因零稅率而無法扣除進項稅。 BMF

草案澄清說，這種情況下不需要對進項稅扣除進行補償，與以前的情況不同，在

私人用電的情況下，對無償轉讓的價值不需要繳稅。這樣新運營商就有了經濟上

的優勢。 

 

    這樣一來將舊設備從公司的資產中轉出，作為私人資產使用，可能會變

得更有吸引力。雖然轉出舊資產要納稅，但在其他條件下（只）按零稅率納稅。

在這一點上，草案規定了一個嚴格的限制條件，即只有當至少 90%的發電量被用

於非商業目的時，才有可能轉出。 

 

備註  

    從德國稅務顧問協會（Deutscher Steuerberaterverband e.V.）的角度

來看，這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協會呼籲放棄該 90%的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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